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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謂「管轄恆定原則」？此一原則有何例外情形？試舉例說明之。（25 分）

二、根據大眾捷運法的規定，辦理捷運系統建設與營運的機關有何不同？試

說明此規定之意義及其利弊。（25 分）

三、公共設施使用的生命週期，包括：規劃、設計施工、維護管理等階段，

試從各階段說明我國許多都市缺乏適當人行設施的原因及其改善策略。

（25 分）

四、公務人員執行公務時，常常會面臨與既有利益衝突，引發民眾的抗議或

抗爭，試以「機車退出騎樓（或人行道）」為例，說明該掌握那些原則或

具體做法，以降低施政的阻力。（25 分）


